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金鑛連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技典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昕點企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洪裕喜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黃渝驊（原名黃麗娟）

0000000000000000

            羅國南 

上列當事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2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1200號裁定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主文第二項「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應再連帶給付聲

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捌仟陸佰貳拾壹元，及自本裁定

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部分廢棄。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3年3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1200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於113年3月26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

（司聲卷第111頁），異議人於同年4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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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

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内，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上開規定，公司法第24條

    、第25條、第26條之1 分別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之清算，

    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與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

    ，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

    條亦有明定。查相對人昕點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昕點公司）

    業經主管機關於112 年5月2日廢止登記而應行清算，惟其公

    司章程就清算人無特別規定，亦未向法院聲請清算、股東會

    亦未選任清算人等情，有該公司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公司變

    更登記表、章程、本院查詢簡答表在卷可稽（司聲卷第85至

    92頁、第97頁）。揆諸前揭規定，昕點公司即應以董事洪裕

    喜為清算人即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三、異議意旨略以：兩造間給付貨款等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

件）於第一審判決後，異議人、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均不

服，分別提起上訴，應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各為新臺幣（下

同）17,241元（異議人誤繕為17,341元，本院依職權更

正），故系爭民事事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總額應為34,482元
（計算式：17,241元＋17,241元＝34, 482 元）。嗣系爭民事

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以112年
度上易字第159號判決確定，關於第二審訴訟費用部分，係

命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連帶負擔50％，餘由異議人負擔。

惟原裁定漏未列計相對人應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部分，亦即

相對人應連帶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50％即17,241元（計算

式：34,482元×50％＝17,241元），原裁定認相對人就此部

分僅需連帶負擔8,621元，其計算顯有錯誤，爰依法聲明請

求廢棄原裁定主文第2 項等語。

四、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

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前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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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

利率計算之利息；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

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内，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

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

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

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 項（修正前）、

第3 項（修正前）及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03條

之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是為前開所稱之法定利率。而所

謂訴訟費用，包括裁判費、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至第77條

之25所定之費用，即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

翻譯費、證人及鑑定人日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

用。另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

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

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

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兩

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等，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

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

定（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旨可供參照）。

五、經查：

　㈠異議人提起系爭民事事件，請求相對人與同案被告陳佩萱連

帶給付1,057,887元本息，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21號判決

命相對人連帶給付1,057,887元本息，並駁回異議人其餘之

訴（即陳佩萱應與相對人連帶給付部分）。異議人及黃渝

驊、羅國南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黃渝驊、羅國南並聲請訴

訟救助，經高雄高分院以112年度聲字第69號裁定准予訴訟

救助，嗣系爭民事事件經該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判決異

議人及相對人之上訴均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黃渝驊、羅

國南連帶負擔，餘由異議人負擔而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

決及裁定在卷可稽（見司聲卷第13至34頁、訴訟救助卷第19

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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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㈡系爭民事事件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經本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並應徵裁判費11,494元，而異議人業已預納。又系爭民事事

件於第一審判決後，異議人及黃渝驊、羅國南各就其等敗訴

部分全部提起上訴，各應徵收第二審裁判費17,241元，異議

人已如數繳納完畢，此有本院110年度補字第1313號、111年

度訴字第321號民事裁定、收據等附卷可稽（一審審訴卷第3

23頁；二審卷第31、38頁；司聲卷第35頁）。又依民事訴訟

法第114條規受訴訟救助者依法應繳納訴訟費用者，於為該

訴訟行為時，即視同已為繳納，則黃渝驊、羅國南於第二審

訴訟程序聲請訴訟救助經裁定准許後，其等應繳納之第二審

訴訟費用視同已為繳納。是系爭民事事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

11,494元；第二審訴訟費用總額合計34,482元（計算式：1

7,241元+17,241元＝34,482元）。再依系爭民事事件之判決

主文所命上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以確定訴訟費用額，相對

人應連帶給付異議人第一審訴訟費用11,494元；黃渝驊、羅

國南應連帶負擔50％即17,241元，其餘50％之17,241元則由

異議人負擔。另異議人於上訴時，已如數繳納其應負擔之第

二審訴訟費用17,241元，已如前述，其自無庸再負擔系爭民

事事件之第二審訴訟費用，至對黃渝驊、羅國南應徵之第二

審裁判費，其2人聲請訴訟救助經裁准，此部分應由本院另

依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其等徵收之，其等亦

無庸再向異議人為連帶給付。 

　㈢綜上所述，關於第一審訴訟費用確定額部分，相對人應連帶

向異議人給付11,494元，並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

3項規定，於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法定利率計算之利

息，原裁定此部分並無違誤。至關於第二審訴訟費用確定額

部分，原裁定漏未加計相對人應徵之第二審裁判費17,241

元，此部分計算有誤，容有未洽，且異議人與黃渝驊、羅國

南均無須互為給付該審之訴訟費用，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

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更為裁定如主文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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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何悅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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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金鑛連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技典  


相  對  人  昕點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裕喜  


相  對  人  黃渝驊（原名黃麗娟）


            羅國南  
上列當事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120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主文第二項「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應再連帶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捌仟陸佰貳拾壹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廢棄。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3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120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3月26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司聲卷第111頁），異議人於同年4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内，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上開規定，公司法第24條
    、第25條、第26條之1 分別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之清算，
    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與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
    ，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
    條亦有明定。查相對人昕點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昕點公司）
    業經主管機關於112 年5月2日廢止登記而應行清算，惟其公
    司章程就清算人無特別規定，亦未向法院聲請清算、股東會
    亦未選任清算人等情，有該公司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公司變
    更登記表、章程、本院查詢簡答表在卷可稽（司聲卷第85至
    92頁、第97頁）。揆諸前揭規定，昕點公司即應以董事洪裕
    喜為清算人即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三、異議意旨略以：兩造間給付貨款等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於第一審判決後，異議人、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均不服，分別提起上訴，應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各為新臺幣（下同）17,241元（異議人誤繕為17,341元，本院依職權更正），故系爭民事事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總額應為34,482元（計算式：17,241元＋17,241元＝34, 482 元）。嗣系爭民事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判決確定，關於第二審訴訟費用部分，係命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連帶負擔50％，餘由異議人負擔。惟原裁定漏未列計相對人應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部分，亦即相對人應連帶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50％即17,241元（計算式：34,482元×50％＝17,241元），原裁定認相對人就此部分僅需連帶負擔8,621元，其計算顯有錯誤，爰依法聲明請求廢棄原裁定主文第2 項等語。
四、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前開規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内，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 項（修正前）、第3 項（修正前）及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03條之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是為前開所稱之法定利率。而所謂訴訟費用，包括裁判費、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至第77條之25所定之費用，即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及鑑定人日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另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兩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等，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旨可供參照）。
五、經查：
　㈠異議人提起系爭民事事件，請求相對人與同案被告陳佩萱連帶給付1,057,887元本息，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21號判決命相對人連帶給付1,057,887元本息，並駁回異議人其餘之訴（即陳佩萱應與相對人連帶給付部分）。異議人及黃渝驊、羅國南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黃渝驊、羅國南並聲請訴訟救助，經高雄高分院以112年度聲字第69號裁定准予訴訟救助，嗣系爭民事事件經該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判決異議人及相對人之上訴均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黃渝驊、羅國南連帶負擔，餘由異議人負擔而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在卷可稽（見司聲卷第13至34頁、訴訟救助卷第19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㈡系爭民事事件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經本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並應徵裁判費11,494元，而異議人業已預納。又系爭民事事件於第一審判決後，異議人及黃渝驊、羅國南各就其等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各應徵收第二審裁判費17,241元，異議人已如數繳納完畢，此有本院110年度補字第1313號、111年度訴字第321號民事裁定、收據等附卷可稽（一審審訴卷第323頁；二審卷第31、38頁；司聲卷第35頁）。又依民事訴訟法第114條規受訴訟救助者依法應繳納訴訟費用者，於為該訴訟行為時，即視同已為繳納，則黃渝驊、羅國南於第二審訴訟程序聲請訴訟救助經裁定准許後，其等應繳納之第二審訴訟費用視同已為繳納。是系爭民事事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11,494元；第二審訴訟費用總額合計34,482元（計算式：17,241元+17,241元＝34,482元）。再依系爭民事事件之判決主文所命上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以確定訴訟費用額，相對人應連帶給付異議人第一審訴訟費用11,494元；黃渝驊、羅國南應連帶負擔50％即17,241元，其餘50％之17,241元則由異議人負擔。另異議人於上訴時，已如數繳納其應負擔之第二審訴訟費用17,241元，已如前述，其自無庸再負擔系爭民事事件之第二審訴訟費用，至對黃渝驊、羅國南應徵之第二審裁判費，其2人聲請訴訟救助經裁准，此部分應由本院另依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其等徵收之，其等亦無庸再向異議人為連帶給付。 
　㈢綜上所述，關於第一審訴訟費用確定額部分，相對人應連帶向異議人給付11,494元，並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原裁定此部分並無違誤。至關於第二審訴訟費用確定額部分，原裁定漏未加計相對人應徵之第二審裁判費17,241元，此部分計算有誤，容有未洽，且異議人與黃渝驊、羅國南均無須互為給付該審之訴訟費用，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更為裁定如主文所示。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何悅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金鑛連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技典  

相  對  人  昕點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裕喜  

相  對  人  黃渝驊（原名黃麗娟）

            羅國南  
上列當事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
月2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1200號裁定聲明異
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主文第二項「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應再連帶給付聲
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捌仟陸佰貳拾壹元，及自本裁定
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
息」部分廢棄。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
    113年3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1200號裁定（下稱原裁
    定），於113年3月26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
    司聲卷第111頁），異議人於同年4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
    議，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
    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内，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上開規定，公司法第24條
    、第25條、第26條之1 分別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之清算，
    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與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
    ，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
    條亦有明定。查相對人昕點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昕點公司）
    業經主管機關於112 年5月2日廢止登記而應行清算，惟其公
    司章程就清算人無特別規定，亦未向法院聲請清算、股東會
    亦未選任清算人等情，有該公司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公司變
    更登記表、章程、本院查詢簡答表在卷可稽（司聲卷第85至
    92頁、第97頁）。揆諸前揭規定，昕點公司即應以董事洪裕
    喜為清算人即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三、異議意旨略以：兩造間給付貨款等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於第一審判決後，異議人、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均不服，分別提起上訴，應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各為新臺幣（下同）17,241元（異議人誤繕為17,341元，本院依職權更正），故系爭民事事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總額應為34,482元（計算式：17,241元＋17,241元＝34, 482 元）。嗣系爭民事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判決確定，關於第二審訴訟費用部分，係命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連帶負擔50％，餘由異議人負擔。惟原裁定漏未列計相對人應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部分，亦即相對人應連帶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50％即17,241元（計算式：34,482元×50％＝17,241元），原裁定認相對人就此部分僅需連帶負擔8,621元，其計算顯有錯誤，爰依法聲明請求廢棄原裁定主文第2 項等語。
四、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
    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前開規
    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
    利率計算之利息；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
    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内，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
    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
    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
    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 項（修正前）、
    第3 項（修正前）及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03條
    之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是為前開所稱之法定利率。而所
    謂訴訟費用，包括裁判費、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至第77條
    之25所定之費用，即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
    翻譯費、證人及鑑定人日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
    。另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
    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
    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
    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兩何
    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等，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
    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
    （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旨可供參照）。
五、經查：
　㈠異議人提起系爭民事事件，請求相對人與同案被告陳佩萱連
    帶給付1,057,887元本息，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21號判決
    命相對人連帶給付1,057,887元本息，並駁回異議人其餘之
    訴（即陳佩萱應與相對人連帶給付部分）。異議人及黃渝驊
    、羅國南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黃渝驊、羅國南並聲請訴訟
    救助，經高雄高分院以112年度聲字第69號裁定准予訴訟救
    助，嗣系爭民事事件經該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判決異議
    人及相對人之上訴均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黃渝驊、羅國
    南連帶負擔，餘由異議人負擔而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
    及裁定在卷可稽（見司聲卷第13至34頁、訴訟救助卷第19頁
    ），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㈡系爭民事事件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經本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
    並應徵裁判費11,494元，而異議人業已預納。又系爭民事事
    件於第一審判決後，異議人及黃渝驊、羅國南各就其等敗訴
    部分全部提起上訴，各應徵收第二審裁判費17,241元，異議
    人已如數繳納完畢，此有本院110年度補字第1313號、111年
    度訴字第321號民事裁定、收據等附卷可稽（一審審訴卷第3
    23頁；二審卷第31、38頁；司聲卷第35頁）。又依民事訴訟
    法第114條規受訴訟救助者依法應繳納訴訟費用者，於為該
    訴訟行為時，即視同已為繳納，則黃渝驊、羅國南於第二審
    訴訟程序聲請訴訟救助經裁定准許後，其等應繳納之第二審
    訴訟費用視同已為繳納。是系爭民事事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
    11,494元；第二審訴訟費用總額合計34,482元（計算式：17
    ,241元+17,241元＝34,482元）。再依系爭民事事件之判決主
    文所命上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以確定訴訟費用額，相對人
    應連帶給付異議人第一審訴訟費用11,494元；黃渝驊、羅國
    南應連帶負擔50％即17,241元，其餘50％之17,241元則由異議
    人負擔。另異議人於上訴時，已如數繳納其應負擔之第二審
    訴訟費用17,241元，已如前述，其自無庸再負擔系爭民事事
    件之第二審訴訟費用，至對黃渝驊、羅國南應徵之第二審裁
    判費，其2人聲請訴訟救助經裁准，此部分應由本院另依民
    事訴訟法第1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其等徵收之，其等亦無庸
    再向異議人為連帶給付。 
　㈢綜上所述，關於第一審訴訟費用確定額部分，相對人應連帶
    向異議人給付11,494元，並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
    3項規定，於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
    ，原裁定此部分並無違誤。至關於第二審訴訟費用確定額部
    分，原裁定漏未加計相對人應徵之第二審裁判費17,241元，
    此部分計算有誤，容有未洽，且異議人與黃渝驊、羅國南均
    無須互為給付該審之訴訟費用，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
    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更為裁定如主文所示
    。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何悅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
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事聲字第11號
異  議  人  金鑛連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技典  

相  對  人  昕點企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洪裕喜  

相  對  人  黃渝驊（原名黃麗娟）

            羅國南  
上列當事人間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異議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本院司法事務官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1200號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關於主文第二項「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應再連帶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捌仟陸佰貳拾壹元，及自本裁定送達相對人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部分廢棄。
    理  由
一、按當事人對於司法事務官處理事件所為之終局處分，得於處
    分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以書狀向司法事務官提出議；
    司法事務官認前項異議有理由時，應另為適當之處分；認異
    議為無理由者，應送請法院裁定之，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
    第1項前段、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3年3月20日所為112年度司聲字第1200號裁定（下稱原裁定），於113年3月26日送達異議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司聲卷第111頁），異議人於同年4月1日具狀向本院聲明異議，未逾法定10日不變期間，本院司法事務官認其異議無理由而送請本院裁定，經核與上開規定相符，先予敘明。
二、次按解散之公司除因合併、分割或破產而解散外，應行清算
    ；解散之公司，於清算範圍内，視為尚未解散；公司經中央
    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登記者，準用上開規定，公司法第24條
    、第25條、第26條之1 分別定有明文。又有限公司之清算，
    以全體股東為清算人，但本法或章與另有規定或經股東決議
    ，另選清算人者，不在此限，公司法第113條第2項準用第79
    條亦有明定。查相對人昕點企業有限公司（下稱昕點公司）
    業經主管機關於112 年5月2日廢止登記而應行清算，惟其公
    司章程就清算人無特別規定，亦未向法院聲請清算、股東會
    亦未選任清算人等情，有該公司基本資料查詢結果、公司變
    更登記表、章程、本院查詢簡答表在卷可稽（司聲卷第85至
    92頁、第97頁）。揆諸前揭規定，昕點公司即應以董事洪裕
    喜為清算人即公司之法定代理人。
三、異議意旨略以：兩造間給付貨款等事件（下稱系爭民事事件）於第一審判決後，異議人、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均不服，分別提起上訴，應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各為新臺幣（下同）17,241元（異議人誤繕為17,341元，本院依職權更正），故系爭民事事件第二審訴訟費用總額應為34,482元（計算式：17,241元＋17,241元＝34, 482 元）。嗣系爭民事事件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下稱高雄高分院）以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判決確定，關於第二審訴訟費用部分，係命相對人黃渝驊、羅國南連帶負擔50％，餘由異議人負擔。惟原裁定漏未列計相對人應繳納之第二審裁判費部分，亦即相對人應連帶負擔第二審訴訟費用50％即17,241元（計算式：34,482元×50％＝17,241元），原裁定認相對人就此部分僅需連帶負擔8,621元，其計算顯有錯誤，爰依法聲明請求廢棄原裁定主文第2 項等語。
四、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前開規定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當事人分擔訴訟費用者，法院應於裁判前命他造於一定期間内，提出費用計算書、交付聲請人之計算書繕本或影本及釋明費用額之證書。他造遲誤前項期間者，法院得僅就聲請人一造之費用裁判之。但他造嗣後仍得聲請確定其訴訟費用額，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 項（修正前）、第3 項（修正前）及第9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民法第203條之規定，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五，是為前開所稱之法定利率。而所謂訴訟費用，包括裁判費、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23至第77條之25所定之費用，即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及鑑定人日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另此一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僅在審究有求償權之一造當事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及其提出支付費用之計算書等證據，是否屬於訴訟費用之範圍，以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之他造當事人所應賠償其訴訟費用之數額。至訴訟費用究應兩何人負擔按何比例負擔等，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容於確定訴訟費用額之程序中，更為不同之酌定（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705號裁定意旨可供參照）。
五、經查：
　㈠異議人提起系爭民事事件，請求相對人與同案被告陳佩萱連帶給付1,057,887元本息，經本院111年度訴字第321號判決命相對人連帶給付1,057,887元本息，並駁回異議人其餘之訴（即陳佩萱應與相對人連帶給付部分）。異議人及黃渝驊、羅國南均不服各自提起上訴，黃渝驊、羅國南並聲請訴訟救助，經高雄高分院以112年度聲字第69號裁定准予訴訟救助，嗣系爭民事事件經該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59號判決異議人及相對人之上訴均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黃渝驊、羅國南連帶負擔，餘由異議人負擔而確定等情，有上開民事判決及裁定在卷可稽（見司聲卷第13至34頁、訴訟救助卷第19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訛。
　㈡系爭民事事件之第一審訴訟費用，經本院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並應徵裁判費11,494元，而異議人業已預納。又系爭民事事件於第一審判決後，異議人及黃渝驊、羅國南各就其等敗訴部分全部提起上訴，各應徵收第二審裁判費17,241元，異議人已如數繳納完畢，此有本院110年度補字第1313號、111年度訴字第321號民事裁定、收據等附卷可稽（一審審訴卷第323頁；二審卷第31、38頁；司聲卷第35頁）。又依民事訴訟法第114條規受訴訟救助者依法應繳納訴訟費用者，於為該訴訟行為時，即視同已為繳納，則黃渝驊、羅國南於第二審訴訟程序聲請訴訟救助經裁定准許後，其等應繳納之第二審訴訟費用視同已為繳納。是系爭民事事件第一審訴訟費用為11,494元；第二審訴訟費用總額合計34,482元（計算式：17,241元+17,241元＝34,482元）。再依系爭民事事件之判決主文所命上開訴訟費用負擔比例，以確定訴訟費用額，相對人應連帶給付異議人第一審訴訟費用11,494元；黃渝驊、羅國南應連帶負擔50％即17,241元，其餘50％之17,241元則由異議人負擔。另異議人於上訴時，已如數繳納其應負擔之第二審訴訟費用17,241元，已如前述，其自無庸再負擔系爭民事事件之第二審訴訟費用，至對黃渝驊、羅國南應徵之第二審裁判費，其2人聲請訴訟救助經裁准，此部分應由本院另依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1項前段規定向其等徵收之，其等亦無庸再向異議人為連帶給付。 
　㈢綜上所述，關於第一審訴訟費用確定額部分，相對人應連帶向異議人給付11,494元，並應類推適用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於本裁定送達之翌日起加給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原裁定此部分並無違誤。至關於第二審訴訟費用確定額部分，原裁定漏未加計相對人應徵之第二審裁判費17,241元，此部分計算有誤，容有未洽，且異議人與黃渝驊、羅國南均無須互為給付該審之訴訟費用，異議意旨指摘原裁定此部分不當，聲明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更為裁定如主文所示。
六、依民事訴訟法第240條之4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民事第四庭  法　官　何悅芳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書記官　林雅姿



